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届高校毕业生
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省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

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稳就业”“保就业”决策部署，

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千方百计促进 2022届高校毕业

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，教育部决定开展“2022 届高校毕业

生校园招聘月”系列活动（以下简称“校园招聘月”系列活动）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为民服务办实事 聚力增效促就业

二、活动目标

通过开展“校园招聘月”系列活动，进一步聚合社会资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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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022届高校毕业生集中提供大量岗位，加强高校就业指导服

务，引导高校毕业生主动求职，加速推进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

业工作，全力以赴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、尽早就业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1年 11~12月。

四、活动组织

“校园招聘月”系列活动由教育部主办，各省级教育部门和

有关省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

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校协同开展，“24365 校园招聘服务”合作

机构协办。

五、活动内容

“校园招聘月”主要包括“1+3”系列活动：“1”是召开 2022

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；“3”是举办

系列专场招聘会、供需对接大会、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三大系列

活动。

（一）召开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。

2021 年 11月 19 日，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北京主会

场组织召开网络视频会议，认真总结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

作，深入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，安排部署 2022届全国普通

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。各地各高校要按照工作要求，认真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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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省级分会场和高校分会场各项会议组织工作，及时通知相关人

员在省级分会场或高校分会场参加会议。

（二）开展系列招聘活动。“校园招聘月”期间，教育部会

同 12大社会招聘机构，共同启动“24365校园招聘服务”线上

招聘月活动，集中面向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人群组织系列

专场招聘会；联合相关机构启动“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”，探

索实施岗位精准推送。19 个分行业就指委广泛汇集行业资源，

举办分行业专场招聘会，为相关专业毕业生精准提供岗位信息；

各省（区、市）要举办 4场以上区域性、行业性、联盟性线上线

下专场招聘会；各高校每天要举办线上或线下校园招聘会。

（三）组织校企供需对接系列活动。“校园招聘月”期间，

教育部举办“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”网络对接大会，汇总发布

项目榜单，邀请参加供需对接项目的优质企业和有意向申报供需

对接项目的高校进行线上对接。举办“全国中小企业人才供需对

接会”活动，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。19 个分行

业就指委组织召开行业相关领域校企人才供需对接活动，集中发

布一批行业人才供需报告。各地要结合实际，举办校企供需对接

会，推动高校和用人单位签订定向人才培养培训、就业实习基地、

人力资源提升等项目。

（四）启动“就业育人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。“校园招聘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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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，教育部启动实施“中央彩票公益金——宏志助航全国高校

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”计划，发布“全国普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

100 个典型案例”，举办第一届中国高校就业育人论坛，播出

“24365互联网+就业指导”系列公益直播课。各地各高校要组

织开展以“成才观、职业观、就业观”为核心的就业育人主题教

育活动，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积极求职心态，尽快投身求职行动，

尽早落实毕业去向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做好 2022届

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集中力量办好“校园招聘月”系列活动。

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加强工作部署，精心

组织实施，确保活动效果。

（二）拓展岗位资源。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发挥主动性，积极

动员社会招聘机构、行业企业、校友等社会各方面力量，充分挖

掘市场化就业岗位资源，为 2022届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优质的

就业岗位信息，支持 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动员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做好“校园招聘月”

的宣传工作，积极会同各级各类媒体，线上线下共同发力，多角

度、多方位宣传系列活动，扩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参与面，营造

全社会共同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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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疫情防控。要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，统

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校园招聘等各项工作。既要有效排除疫情风险

隐患，也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对于暂不适宜组织线下招聘、

供需对接活动的，可以采用线上方式进行。

（五）及时报送进展。各地要及时汇总统计“校园招聘月”

期间各项活动开展情况，每周五 17:00前报教育部（高校学生司），

报送方式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吴行、熊程 010-66097865

电子信箱：xssjyc@moe.edu.cn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年 11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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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就业中心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年 11月 15日印发


